
第 1 頁，共 8 頁 

火力系統勞資協商溝通會議議程 

 

時    間：中華民國 115年 5月 22日（星期五）上午 10時 

地    點：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南部火力發電廠大禮堂 

壹、主席宣佈開會 

貳、主席報告 

參、上次會議決議追蹤案執行情形(3案) 

肆、討論提案(2案) 

伍、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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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上次會議決議追蹤案執行情形 
第一案(1111111-01案_第65分會大潭電廠、1111111-02案_第45分會通霄電廠)  

案由 1：規劃改建林口有眷備勤房屋。(第 65 分會_大潭發電廠) 

案由 2：建請台電公司協助更新改建通霄電廠備勤房屋，以照顧員工

基本生活。(第 45 分會_通霄發電廠) 

上次會議決議：本案繼續追蹤。 

案由 1 辦理情形： 

發電處說明： 

一、營建處已於 115 年 1 月 15 日正式接辦本案，並於 115 年 2 月 25

日赴電廠辦理基地現勘暨需求討論。營建處現正製作設計標招標

文件，進行招標作業中。設計標預定 115 年 10 月 15 日開工，117

年 10 月 14 日完成改建設計作業。 

二、改建工程預定分四期施工，第一期預定 121 年 11 月 24 日竣工、

第二期 125 年 10 月 4 日竣工、第三及四期 129 年 2 月 16 日竣工，

全部工程預定於 129 年 8 月 14 日移交電廠。 

三、因本案已正式移交營建處辦理改建工程設計及施工作業，擬請同

意解除列管追蹤。 

 

案由 2 辦理情形： 

發電處說明： 

本處於 115 年 4 月 24 日召開「通霄、大林電廠備勤房屋改建及修繕溝

通會議」並邀請秘書處與會，會中通霄承辦人與秘書處已充分溝通並

取得共識待補足所需資料後，通霄發電廠預定於 115 年 5 月中旬重送

成案簽。 

 
第二案(1140425-01案_第 33 分會大林發電廠) 

案由：建請提高一般健檢及特殊健檢費用，以利醫療院所參與投標之

意願及健檢品質的維持。 

說明： 

一、近年各項物價皆漲，醫療院所人事成本亦增加，電廠有約 1/3 值

班人員，體檢時程約須 2 個月左右，造成醫療院所承攬意願不

高，而員工健康檢查費用 3,000 元已經很多年未調整，建議調

高到 3,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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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務人員健檢費用為 3,500 元/人，本公司員工的健檢費用建

議比照。 

上次會議決議：本案繼續追蹤。 

辦理情形： 

大林發電廠說明： 

一、現行 3,000 元的健康檢查費用自 106 年迄今多年未調整，但近年

來醫療院所的人事成本、物價與各項營運開銷均顯著增加。造成

許多醫療院所承攬企業健檢的意願降低，或選擇僅提供最基礎的

項目。將費用提高至 3,500 元，能讓公司更有彈性地選擇承攬意

願較高的醫療院所，避免因費用過低而面臨找不到合適健檢機構

的困境，進而確保員工能定期接受高品質的健康檢查。 

二、電廠的值班人員約估總人數的三分之一，因其工作性質係按班表

執勤，導致健檢時程可能長達兩個月左右。對醫療院所來說，需

要投入更多人力和時間來協調與安排。健檢費用偏低，醫療院所

可能缺乏誘因來承接這類需要長期配合的健檢專案。如提高健檢

費用，不僅能補償醫療院所因此增加的行政與人力成本，也能確

保員工能按時完成健康檢查，避免因醫療資源不足而延誤時程。 

發電處說明： 

一、前經盤點彙整所轄各火力電廠輪值人員無法於當班配合健檢之困

難事由，目前執行上有困難者為林口、協和、大潭、台中（巡迴

健檢車進廠），大林、興達（人員自行至醫院健檢），塔山（巡迴

健檢車或人員自行至醫院健檢），主要係因現行健檢時間僅能安

排二值同仁以公假方式參加。 

二、惟二值期間常遇公務繁忙，加以代班（主管）人力緊澀，安排所

有值班人員集中於健檢車進廠或赴醫院進行檢查，實務上仍有困

難，電廠仍須針對無法配合者另外安排至醫院健檢或於空班健檢，

導致全廠體檢報告與驗收時程延後，增加醫院履約壓力，進一步

影響其日後投標意願，故相關電廠希望爭取值班人員空班健檢並

予以補假之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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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安全衛生處說明： 

一、本公司自 106 年起除辦理法規規定一般健檢項目外，另增加部分

檢查項目(腹部超音波、高敏感度 C 反應蛋白、同半胱胺酸及十年

心血管風險評估等項目)，且一般健檢費用由 2,000 元調高至 3,000

元，以促進員工健康保護成效。 

二、為促進員工自主健康管理，提高工作效率，本處業於 107 年 1 月

24 日以工簽字第 1070123 號簽箋，簽陳總經理核准在案，40 歲以

上員工由每 3 年縮短每 2 年定期檢查 1 次，40 歲以下員工由每 5

年縮短為每 3 年定期檢查 1 次，以上頻率皆優於法規規定時限，

惟執行事宜仍須視預算核撥情形，據以辦理健檢作業 

三、經詢問多數單位，目前每人 3,000 元的健檢經費，皆有醫院願意

承包，尚不致影響健檢服務的可行性與品質。 

人力資源處說明： 

一、為照護員工健康，預防身體疾病，工業安全衛生處依職業安全衛

生法、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等相關規定辦理法定健康檢查及特殊健

康檢查，並依法定健康檢查項目及參考各醫院收費標準，編列健

康檢查費用所須預算，納入本處統籌之福利費用 H30000 傷病醫

藥費項下彙編。 

二、因應現代健康需求，本公司自 106 年將健康檢查費用由 2,000 元

調整為 3,000 元，並自 107 年起優於法規縮短實施員工健康檢查

之年限，視年度預算核定情形，將 40 歲以上人員由每 3 年調整為

2 年一次，未滿 40 歲人員則由每 5 年調整為 3 年一次。 

三、查現行於健檢年度編列每人 3,000 元健檢費用，已高於其他部屬

國營事業(按中油、台水、台糖等編列之健檢費用約介於 1,600 元

~2,350 元間)，亦高於法定一般勞工健康檢查項目之市場行情(到

院檢查，約 1,040 元~2,200 元間)。又公司健檢採團體辦理，相較

於公務人員個人自行到院檢查再申請補助之實施方式，更具議價

空間與彈性。單位如健檢招標遇難處，建請工安處給予協助。 

四、近期上級機關審查本公司 116 年度用人費用預算時，仍針對健檢

費用部分，要求檢討酌減編列預算；又勞動部近期公告修正勞工

健康保護規則草案，調整一般健康檢查之年齡級距及檢查頻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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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六十歲者，每年檢查一次、四十歲以上未滿六十歲者，每 2 年

檢查一次、未滿四十歲者，每 3 年檢查一次)，預定自 117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時值本公司營運環境日益艱困，如擬調高健康檢查費

用至每人 3,500 元，應爭取主管機關認同，或是否影響預算編列，

致超過 2 年及 3 年檢查 1 次，亦併請主辦部門審酌評估。 

五、另本案議題實施之健康檢查，係雇主應盡之法定義務，爰現行安

排同仁受檢，係請各單位於兼顧業務得以推展之前提下，覈實核

予公假，以符合法規及維護同仁健康(以總管理處為例，同仁可選

擇安排之時程計約 6 個月)。至各單位如確有造成無法安排輪值人

員於上班時段健檢之情形，再請彙陳主管處核處。 

 

第三案(1141003-01案_第 45 分會通霄發電廠) 

案由：電業法修正案已三讀，台電公司維持現行經營型態不分拆，

原為因應電力市場自由化(廠網分離)而拆分之業務，建請回

歸初始化。 

上次會議決議：本案繼續追蹤。 

辦理情形： 

企劃處說明： 

一、本處已於 115 年 4 月 1 日簽陳總經理核定同意廢止內部廠網分工

實施要點，並於 115 年 4 月 7 日正式發函公告完成廢止作業。 

二、建議本案解除追蹤。 

發電處說明： 

一、本公司「內部廠網分工實施要點」已於 115 年 4 月 7 日正式廢止。 

二、附錄 22「小離島電廠火力發電設備代操作」案，已完成小離島電

廠火力發電設備資產移轉區處會計過帳作業，本項擬請解除追蹤。 

三、附錄 5「電源線維護」案，於 115 年 3 月 6 日供電處召開「電源

線維護之推動機制及管控要點暨資產轉移討論會」決議，電源線

資產由各電廠轉移至各供電區處，本附錄調整為公司章則，供電

處預計於 115 年 6 月召開協調會議，研討 117 年度資本支出預算

編列及資產移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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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提案 

第一案(1150522-01案_第 9 分會台中發電廠) 

案由：建請發電處強化北漂同仁住宿環境。 

說明：近幾年來中南部同仁陸陸續續都有北上至總處任職，但公司提

供的住宿環境和交通條件普遍不佳，希望總處除了招攬人才北

上工作外，也希望可以提供這些離鄉背井的員工有良好安心住

宿環境。（小粗坑、新北市中和區南工路輪調房屋、臺北市文山

區光輝路輪調房屋、臺北市中山區雙城街輪調房屋） 

辦法： 

一、設置勤務人員，幫忙打掃房舍環境及清洗同仁衣物，讓同仁在工

作繁忙之餘可以多點休息時間。 

二、尋覓更靠近總公司或大眾運輸工具便捷的地點設置房舍，節省同

仁上下班的時間與通勤上的安全。 

三、現有的房舍過於老舊，希望管理單位可以編列預算進行改建或大

幅整建，讓同仁有更舒適的居住空間。 

辦理情形： 

發電處說明： 

一、目前由電廠調派至本處同仁，若有符合借用公司輪調房屋需求者，

大部分居住於秘書處之光輝路及雙城街之輪調房屋，此為秘書處

權責。 

二、少數同仁借住於本處向桂山發電廠借用之 8 間單身備勤房屋，因

這 8 間備勤房屋屋齡較久狀況不佳，擬請桂山發電廠協助修繕，

以提高同仁住宿環境品質。 

三、經洽桂山發電廠表示，目前 4 間套房滲水尚無法使用，刻正調查

滲水原因後即規劃辦理改善。 

秘書處說明： 

一、 依據本公司現行「人員輪調(調職)大臺北地區房屋配租管理要點」

第十一點，配租人員應遵守之規定(四)：「屋內公共區域由同一戶

配租人輪流維護清潔，房間環境由各人自行維護」及(六)規定:「清

洗之衣物應於規定地點晾曬」，故房舍環境及同仁衣物應由住宿

同仁自行打掃及清洗。且輪調房屋現均已配置洗衣機等基礎生活

設施供配租同仁使用，住宿同仁可多加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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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處為落實照顧北漂同仁，原雙城街出差宿舍 24 間房間已於

114 年 1 月 1 日正式轉為輪調房屋使用，其鄰近捷運中山國小

站，通勤時間僅約 15 分鐘。另預計於 115 年底提供位於台北市

光輝路之 25 間雅房，搭乘 253 號或 660 號公車通勤僅約 20 分

鐘，透過上述便捷之大眾運輸工具，將可節省同仁上下班的時間

與通勤上的安全。另關於尋覓更靠近總公司或大眾運輸工具便捷

的地點設置房舍一事，此業務係屬財務處之工作範疇，宜由財務

處評估是否可行並提供意見。 

三、 本處針對現有輪調房屋均設有即時報修機制，並視需求隨時整理

建物周邊環境衛生，以確保適居狀態，讓同仁有更舒適的居住空間。 

 

第二案(1150522-02案_第 20 分會南部火力發電廠) 

案由：建請公司能體恤電廠大修同仁們的付出與辛勤，大修後能依

縮短的工期天數給予激勵公假，以舒緩同仁身心壓力，恢復

工作活力。 

說明： 

一、 為確保電力系統穩定供電，各電廠每年皆需依規劃執行歲修工作。

全體同仁皆竭盡所能力求在不影響系統供電的前提下提前完成大

修任務。 

二、 尤其是在如質完工與縮短工期這兩項嚴峻挑戰下，更加顯現出電

廠同仁的辛勞。 

三、 我們誠摯地希望公司能體恤電廠同仁們的付出與辛勤。大修後能

依縮短的工期天數給予激勵公假，將是對電廠同仁莫大肯定。這

份獎勵也同時有助於電廠同仁們舒緩身心壓力，恢復工作活力。

我們相信，這將是一個能夠凝聚向心力並激勵士氣的良好措施。 

辦理情形： 

發電處說明： 

一、 經查本事業部為激勵所屬員工提前完成大修工作之辛勞，於 113

年 7 月 3 日訂定「本事業部水火力機組大修提前完成獎金申請要

點」，規範機組適用範圍、申請條件、提前工期審查標準、獎金

分配原則及核發方式等。各電廠依大修提前完成天數與系統供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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貢獻度，於每年七月底前陳報本處審查，並於九月底前將同一年

度各水火力電廠審查結果與建議獎勵金額依公司相關規定辦理。 

二、 另洽電力修護處表示，該系統於 112 年起實施「電力修護處從事

電廠機組大修精進工期激勵措施」，基於不重複敘獎原則，已提

報激勵公假及核給公假之人員，不再以該機組精進工期為由，申

請各項獎金或行政獎勵。 

三、 綜上，各電廠因水火力機組大修提前完成，是否比照電力修護系

統擬訂激勵公假制度，基於不重複敘獎原則，請再予衡酌。 

人力資源處說明： 

一、 查電力修護處為激勵從事電廠機組大修作業人員精進工期，達成

穩定供電政策，訂定該處「從事電廠機組大修精進工期激勵措施」，

給予實際參與人員公假，以茲慰勞；惟基於不重複敘獎原則，明

訂依該措施核給公假之人員，不得再以同一事由申請各項獎金或

行政獎勵。 

二、 復查水火力發電事業部已訂有「水火力機組大修提前完成獎金申

請要點」，依大修提前完成天數與系統貢獻度核發獎金。 

三、 有關本案建議事項，建請由主管處通盤審酌各電廠需求後，如有

需調整相關獎勵措施之需求，本處將協助配合辦理。 

 

伍、散會 

 

 


